
職 業 介 紹 所 

牌 照 續 期 申 請 書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第 52(5)條發給 

關 於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聲 明 :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本處須要使用在本表格中所收集的個人資料，以考慮是否發給 / 續發職業介紹所牌照、簽發牌照複本或豁免證明書，及用作執行《僱傭條例》第 XII 部及《職業介紹所

規例》。 

2.   職業介紹所持牌人的姓名 / 豁免證明書持有人的姓名及其他有關資料，將會刊登在憲報上，供公眾人士確認已領有職業介紹所牌照 / 豁免證明書的人士及代理公司。 

可獲轉交個人資料者的類別 

3. 本處可能會為上文第 1、2 段提及的目的而向政府各部門披露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提供的個人資料。你查閱個人資料的權利包括你取得你所提供的個

人資料的複本的權利。如你欲提出這些要求，可向本處的辦事處索取《要求查閱 / 改正個人資料表格》，填妥後交回本處。 

查詢 

5. 如有關於收集、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的查詢，請向勞工處職業介紹所事務科的勞工事務主任提出。 

地址：九龍旺角道 1 號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 9 樓 906 室 

電話：2115 3667 

 

申請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 有限公司*：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用正楷填寫） 

申請人地址： ………………………………………………………………………..…………………………….…. 

              …………………………………………..…電郵地址：………………………………………..…… 

住宅電話號碼：…………………手提電話號碼：…………………… 香港身分證號碼：………………….….… 

職業介紹所名稱：  (英文）…………………………………………………………..……………………………….. 

  (中文) ……………………………………………………………..…………………………….... 

職業介紹所的營業地址：……………………………………………………………..………………………………..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電話號碼：………………..……..….                            

現用牌照號碼：……………………………………………  現用牌照期滿日期：………………………..………. 

 

      持牌人 / 董事簽署：…………………………….……………......   

      持牌人 / 董事姓名：……………………………………………...  
               (如牌照以有限公司名義申請，請蓋上公司印章) 
 

            日期： …………………………………………….. 
 

聲  明 
 

 本人                                           香港身分證號碼                              

現聲明: 

 本人於過去五年內，沒有對兒童、青年或婦女犯侵害人身罪，或身為三合會會員，

或曾犯欺詐、不誠實行為或勒索罪而被判罪名成立。 
 

  本人衷誠提出此項聲明，並確信其為真實無訛。 

          
     持牌人 / 被提名經營者簽署：              

               日期：                  

 
註： 根據《僱傭條例》第 53(1)(c)(iii) 條的規定，申請人若因申請發牌或申請續期而故意向勞工處處長提供虛假或使人誤解的資料，處長可拒絕簽發

或續發牌照，亦可撤銷牌照。同一條例第 60(5)條規定，若申請人向處長提出申請牌照時，提供虛假或令人誤解的資料，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可被罰款五萬元。 

L.D.185(S)(Rev.6/2016)               任何有關此申請的查詢，請電 2115 3667。 


